评标综合评分办法

	序号
	评分项
	分项
	分值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1
	商务分（50）
	（1）投标报价
	50
	投标单位报价超出所有投标报价算术平均值土15%的，不计入评标基准值(但不废标);以剩余有效投标报价的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值，投标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)x0.5X100，得分小数点后保留两位。如招标人认为投标人报价明显高于预算价，其报价将不予采纳。
	

	2
	技术分（30）
	（1）公司业绩
	15
	投标单位提供5个承建1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（10分）；提供有关承建我校相关工程项目（每个加1分）
	

	
	
	（2）投标文件编制
	5
	是否规范、详尽、具体，招标人根据评审情况综合打分，优5分，良4-2分，中0-1分;
	

	
	
	（3）施工组织设计方案
	5
	是否有序、洋尽、合理、可行，招标人根据评审情况综合打分，优5分，良4-2分，中0-1分;
	

	
	
	（4）投标人在本项目上的人员及设备投入
	5
	是否齐全、合理、满足施工要求，招标人根据评审情况综合打分，优5分，良4-2分，中0-1分:
	

	3
	售后服务分（20）
	（1）配合响应度
	20
	根据投标单位接到故障响应时间、处理故障工作人员上门时间、故障处理时间、故障原因是否报备等情况综合打分，优20分，良18-15分，中0-15分
	


